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廠商評選須知(序位法) 

「113年員工國內秋季戶外體驗學習活動」
一、本中心邀集本中心內部人員組成評選委員會依採購評選委員會作業要點辦理評選。

二、評選作業流程

(一) 依資格審核通過之投標廠商順序，投標廠商簡報遲到或未出席將酌予扣分，由投標廠商提出簡報15分鐘，簡報結束委員提問題後進行15分鐘問題回答（採統問統答方式計時），主席得視評選委員提出問題之情形酌予延長時間。

(二)
由各評選委員依評選項目、權重及優勝廠商評定方式，選出優勝廠商。

三、評選項目及權重：詳廠商評選表。

四、優勝廠商評定方式：

█採序位法價格納入評選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並換算為序位，再加總計算各廠商之序位，投標廠商須平均得分達70分（含）以上，方列入優勝廠商。如為單一廠商受評時，廠商平均分數應達80分以上，且過半數出席評選委員同意，始可列為優勝廠商。
· 採序位法價格納入評選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並換算為序位，再將其序位成以各該項之權重，加總計算個廠商之序位。

(一)
由各評選委員就評選項目及權重，填寫評選表一份，評選委員應予不同廠商不同之序位。

(二)
交由本中心作業人員（先檢視各廠商平均分數是否達70分）統計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排定序位，評比序位合計數最低者為序位第一，次低者為第二名，餘依此類推。

(3) 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序位相同時
□擇配分（權重）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序位數合最低者為優勝廠商。得分仍同者，抽籤決定之（注意決定配分、權重不得有二項為最高）。

□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若標價相同則抽籤決定優勝廠商順序。
· 對總評分或商數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以總評分最高或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者決標，綜合評選後之總評分或商數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四) 評選結果排定名次後須經評選委員會出席過半數之決定者方為優勝廠商，廠商評選表、結果統計表如附件。

	113年員工國內秋季戶外體驗學習活動廠商評選評分表    日期：113/  /  

	旅行社

	評審大項
	評審項目
	項目說明
	權重(%)
	項目滿分
	委員評分

	行程規劃內容
	詳細度
	行程內容說明的詳細程度
	15%
	5
	　

	
	豐富性
	行程是否包含各式各樣的活動或景點(含安排晚間團康或DIY活動)
	
	5
	　

	
	完整性
	是否將區域內之各種特色、活動與景點完整包括或行程內含有完整之食、宿、交通、體驗活動及保險
	
	5
	　

	住宿膳食
	住宿指定飯店
	綠舞國際觀光飯店、煙波系統飯店或四星級以上有特色之飯店
	35%
	20
	　

	
	膳食

	菜色豐富有變化，份量足夠之餐點，並提供素食服務；餐廳衛生管理得當
	
	15
	　
　

	交通
	車輛品質
	車齡三年內給5分，五年內給3分，餘類推;
	10%
	5
	　

	
	車輛設備
	具備安全設施，設備完善且提供使用
	
	5
	　

	服務人員素質
及服務內容
	司機
	未曾有過重大過失或違規記錄
	15%
	3
	　

	
	領隊人員
	素質良好曾受相關訓練者給1-2分，受C.P.R.訓練酌加給1-2分（證明文件）；輔導員配置情形酌加給1-3分
	
	7
	　

	
	經驗及口碑
	最近兩年內曾於宜蘭地區辦理100人以上同類活動，履約績效卓著且有證明文件者1次給1分，最多5分。
	
	5
	　

	安全及應變措施
	　
	安全規劃、偶發事件處理流程及方式之說明
	5%
	5
	　

	報價合理性
	　
	報價明細資料完整，視行程規劃、加值服務及優惠報價較佳者依比例給分
	20%
	20
	　

	　
	　
	合計總分:
	100%
	100
	　

	評選委員簽名：　
	　

	註：如有兩家（含）以上廠商序位相同時擇配分（權重）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得標


「113年員工國內秋季戶外體驗學習活動」廠商評選結果統計表（序位法）     日期： 113年  月   日
	評 選 委 員
	參    與    評    選    廠    商 / 報   價

	
	
	
	
	
	

	
	序   位
	序   位
	序  位
	序  位
	序  位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總 序 數
	
	
	
	
	

	優勝序位
	
	
	
	
	


註：1.評後若投標廠商之平均得分未達合格分數70分，單一廠商80分者。不列入優勝廠商。

2.總序數最低者為最優勝廠商其餘類推。

全體委員簽名：
注意事項


評選項目及權重請依採購屬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案件分別參考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計費辦法第5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7條、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7條，或參考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5條至第7條及評選委員意見訂定，請注意計畫書格式是否已依評分項目訂定，以利評選。


評定方式得視個案訂定，請參照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9條至第13條，明定評定最有利標採用方式，並請敘明如何評分（序位）、最有利標係依總評分最高或最低（序位點數最高或最低）、有無合格分數、同分（序位點數）時如何處理及如何設計相關表單（評分表及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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